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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厅（国土环境资源厅、国

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规划和国土资

源局），各直属单位： 为了贯彻落实科学技术部颁发的《科

技成果登记办法》的通知要求，加强国土资源科技成果管理

工作，规范科技成果登记管理，按照《国土资源部科技成果

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的有关规定，对

现行的科技成果的登记管理作以下规定： 一、执行国家各类

科技计划、部门科技发展计划等完成的国土资源科技成果应

当履行科技成果登记手续。列入其它计划的科技成果，参照

履行科技成果登记。 二、根据《科技成果登记办法》的要求

，办理科技成果登记时，按照应用技术成果、基础理论成果

和软科学研究成果提交《科技成果登记表》和数据软盘以及

《办法》中规定的相关登记材料。 三、填写《科技成果登记

表》应按照科学技术部统一制定的表格，《办法》附件中的

“国土资源部科技成果登记表”停止使用。 《科技成果登记

表》数据格式可从国家科技成果网上下载。网址

：www.nast.org.cn 四、国土资源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在国土

资源部信息中心设有科技成果管理办公室，具体负责国土资

源科技成果登记工作。 科技成果办公室对办理登记的科技成

果进行形式审查，对符合登记要求的科技成果予以登记，并

出具《国土资源部科技成果登记证明书》。科技成果登记证

明不作为确认科技成果权属的直接依据。 五、按照《办法》



中的有关规定，申报国家科技奖和部门科技奖的成果必须是

已办理过登记的科技成果。 联系单位：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科技成果管理办公室 联系地址：北京市阜内大街64号 100812 

联系人：万宝英 电 话：66558753 附件1.《国土资源部科技成

果管理办法（试行）》 2.《科技成果登记表》 二ΟΟ二年四

月一日 附件1 国土资源部科技成果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土资源科学技术成果（

以下简称科技成果）管理的新体系，实现对国土资源科技成

果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科技成

果共享和转化，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的范围是

列入国家各类科技计划、部门科技发展计划的科学技术研究

成果。 对列入其它计划的科技成果，可以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条 为便于科技成果管理，将国土资源科技成果划分为四

类：（1）基础研究类科技成果；（2）应用基础研究类科技

成果；（3）技术开发类科技成果；（4）软科学类科技成果

。 第四条 国土资源部科技成果管理由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和

项目承担单位共同负责。 国际合作与科技司在部信息中心下

设科技成果管理办公室，负责部门的科技成果登记、科技成

果数据库管理、科技成果统计分析、国内外科技信息跟踪等

。 各项目承担单位的科技成果管理机构，负责本单位及下属

单位科技成果的原始档案管理工作，对已归档的科技成果遂

步实现社会共享；负责向部科技成果管理办公室报送本单位

需要登记的科技成果有关材料。 第五条 各项目承担单位在项

目验收之前，必须向本单位的科技成果管理部门汇交科技成

果原始档案，然后向部科技成果管理办公室办理成果登记手

续。 第六条 科技成果的原始档案包括各种原始观测记录、野



外观测数据、野外记录本、原始分析测试数据、有注释文档

的源程序和操作手册、文字报告及有关的电子版本资料。 第

七条 各项目承担单位在完成科技成果原始档案归档后，方可

到部科技成果管理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 第八条 各项目承担

单位在部科技成果管理办公室办理科技成果登记时，必须提

交下列材料： 1、项目合同书或设计书一份； 2、完整的科研

报告两份及公开刊物发表论文复印件； 3、科技成果原始资

料归档证明； 4、按合同书规定的关键科学数据、技术文件

等相应的电子版； 5、《科技成果登记表》两份； 6、文字报

告及其附件、附表的规格为：长27cm、宽19cm（标准16开本

）或标准的A4版本。附图应按同样规格进行折叠，图签折在

外面。正文、附表、附件等应采用线装订，不得用易锈蚀的

金属物装订。 第九条 凡符合登记要求的科技成果，给予正式

登记，并出具《科技成果登记证明书》。 第十条 两个或两个

以上单位共同完成的科技成果，由其第一承担单位负责，向

部科技成果管理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 第十一条 对于已登记

的科技成果，如果得到专家、中介机构、应用单位的评价，

可在两年内向部科技成果管理办公室补交相关证明材料；如

果根据验收委员会及有关专家的意见，对科研报告作重大修

改的，应及时向部科技成果管理办公室提供新版本的报告。 

科技成果评价和验收办法按照国家和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第

十二条 科技成果登记后，国土资源部科技主管部门将上网公

布其成果简介、创新点等等。 对于基础类研究成果，将逐步

发布科研报告、与主要结论有关的关键数据，以实现成果共

享。 对于技术开发类科技成果，需要申请专利的项目要及时

办理申请手续；不宜申请专利但有商业价值的智力成果，应



作为商业秘密加以保护，保密一定时间后，部科技成果主管

部门将根据情况对其研究成果向社会公开。 对于应用基础类

研究成果，应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参照基础类研究成果或技

术开发类研究成果进行登记与管理。 对于软科学类参照基础

类研究成果进行管理。 第十三条 已登记的科技成果，凡涉及

国家机密的，按照保密的有关法律法规实行管理。 第十四条 

国土资源部科技主管部门可根据需要调用保存在各项目承担

单位的科技成果原始档案。 第十五条 部科技成果管理办公室

将按有关规定将已登记的科技成果向社会开放。 对于及时完

成科技成果登记的单位和科研人员，可以无偿查阅已登记科

技成果有关信息。 第十六条 部科技成果管理办公室负责编写

国土资源部科技成果年度报告，向社会发布。> 第十七条 国

土资源部科技主管部门将根据国家及部门有关的奖励办法，

从已登记的科技成果中择优推荐国家级奖励项目。 第十八条 

为管理、指导和协调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国土资源部科技

主管部门将加大国土资源科技成果的宣传力度，组织多种形

式的学术交流活动。 具体的科技成果推广、转化，依据国家

的有关政策法规执行。 第十九条 科技成果管理机构的工作人

员，在工作中玩忽职守、以权谋私，违反有关规定，向他人

提供或者转让科技成果汇交单位商业秘密的，应当依据有关

法规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科技成果完成单位或个人，

在对内对外的科技活动及其它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中，凡是

泄漏国家秘密和单位技术秘密的，一经查实，按照有关法规

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科技工作者应遵守《关于科技工

作者行为准则的若干意见》的要求，规范自身行为，提高职

业道德。对违反科技工作者行为准则的不良行为，一经查实



，各级科技管理部门应给予相应行政处理，触犯法律的，依

法追究有关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土资

源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负责解释。 国土资源部科技成果登记

证明书 ××××： 贵单位承担的“×××××××××××

××”科研项目，经审查符合《国土资源部科技成果管理办

法》的要求，予以登记。登记号为：×××××。特此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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